
1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若干

问题的意见 人社部发〔2013〕34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（局）：

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工伤保险条例〉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586

号）已经于 2011 年 1月 1 日实施。为贯彻执行新修订的《工伤保险

条例》，妥善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，更好地保障职工和用人单位的

合法权益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十四条第（五）

项规定的“因工外出期间”的认定，应当考虑职工外出是否属于用人

单位指派的因工作外出，遭受的事故伤害是否因工作原因所致。

二、《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六）项规定的“非本人主要责任”的

认定，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

据。

三、《条例》第十六条第（一）项“故意犯罪”的认定，应当以

司法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结论性意见为依据。

四、《条例》第十六条第（二）项“醉酒或者吸毒”的认定，应

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。无法

获得上述证据的，可以结合相关证据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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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，发现劳动关系存在

争议且无法确认的，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

请仲裁。在此期间，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，并书面通知申请

工伤认定的当事人。劳动关系依法确认后，当事人应将有关法律文书

送交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，该部门自收到生效法律

文书之日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。

六、符合《条例》第十五条第（一）项情形的，职工所在用人单

位原则上应自职工死亡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用人单位所在统筹地

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报告。

七、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将承包

业务转包、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，该组织或

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，由该具备用工主

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。

八、曾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、当时没有发现罹患职业病、

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断或鉴定为职业病的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，可以

自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，社会保险行政部

门应当受理：

（一）办理退休手续后，未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退休人

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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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劳动或聘用合同期满后或者本人提出而解除劳动或聘用合

同后，未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人员。

经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，前款第（一）项人员符合领取一次

性伤残补助金条件的，按就高原则以本人退休前 12个月平均月缴费

工资或者确诊职业病前 12个月的月平均养老金为基数计发。前款第

（二）项人员被鉴定为一级至十级伤残、按《条例》规定应以本人工

资作为基数享受相关待遇的，按本人终止或者解除劳动、聘用合同前

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计发。

九、按照本意见第八条规定被认定为工伤的职业病人员，职业病

诊断证明书（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）中明确的用人单位，在该职工从

业期间依法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，按《条例》的规定，分别由工伤

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；未依法为该职工缴纳工伤保

险费的，由用人单位按照《条例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。

十、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期间多次发生工伤的，符合《条

例》第三十六、第三十七条规定领取相关待遇时，按照其在同一用人

单位发生工伤的最高伤残级别，计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

工伤医疗补助金。

十一、依据《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停止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，

在停止支付待遇的情形消失后，自下月起恢复工伤保险待遇，停止支

付的工伤保险待遇不予补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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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《条例》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“新发生的费用”，是

指用人单位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前发生工伤的，在参加工伤保险后新发

生的费用。

十三、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各项待遇应按《条例》相关规定支

付，不得采取将长期待遇改为一次性支付的办法。

十四、核定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时，若上一年度相关数据尚未

公布，可暂按前一年度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、统筹地区职

工月平均工资核定和计发，待相关数据公布后再重新核定，社会保险

经办机构或者用人单位予以补发差额部分。

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按

本意见执行。执行中有重大问题，请及时报告我部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2013 年 4月 25 日


